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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本人接受T市Z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委托，担任贵院受理的N市P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P公司’）诉T市Z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第一审委托代理人。现根据庭审情况，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1、 P公司没有相关资质。
轨道车减震器维修属于特种行业，关系到铁路机车安全，国家对此管控十分严格。首先，企业经营范围中必须有相应的体现，对国家许可经营的业务必须取得国家的许可；其次，取得特种经营许可证，这是对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的进一步补充和落实；其三、即使取得前二项资格，对每批维修后减震器的出厂还必须取得N市铁路局验收室的合格证书。
原告根本就没有相关资质，和被告签订合同时曾承诺过会取得相关资质，所以在签订合同时，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原告要求和被告签订《买卖合同》，另外，原告为了规避上文第三项义务，在维修的减震器上套用W市L有限公司的标牌。
鉴于原告不具备上述资质还对外承揽业务，造成极坏的影响，N市铁路局验收室查停了原告上述业务。
综上，原告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承揽没有资质经营的业务，所签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涉嫌非法经营，被告对此保留追诉权。
2、 原告的行为给被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巨大的损失。
原告维修的减震器由被告下游客户单位使用后，客户反应强烈，明令禁止使用原告维修的减震器，并中断和被告的业务合作，给被告商誉造成恶劣影响，给被告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3、 被告的举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可以认定本案事实。
被告的证据既有直接证据，又有间接证据，既有原始证据，又有传来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其中，B市铁路局某段和S市供电科某科属于国家单位，后者出具的公文书中明确指出原告维修的减震器存在质量问题。
4、 原告代理人提出被告选任不当，应承担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
原告一开始就欺骗被告，妄称相关资质正在办理之中，再说，在特种行业，没有取得许可就进行经营的这种极端行为十分罕见，被告没有想到原告竟然视法律如无物到如此程度！因此，被告在选任方面并不存在过错。被告对于原告的完整了解是在减震器出现大面积的严重质量问题后才发现原告不但事后没有取得资质，而且技术力量和责任感都存在严重欠缺。
五、庭审中原告辩称减震器系W市L有限公司维修，试图以此推卸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原告既然称本案诉争合同系承揽合同，那么作为承揽人，原告应该自主完成维修义务，其将减震器转委托给W市L有限公司并没有取得被告方同意，因此，原告应对减震器质量负全责，没有任何推脱责任的借口。
综上，恳请合议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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